
1

附件 2

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）自

1996年开始组织实施以来，目前已命名重点实验室 39个，

经批准正在建设 10个。在“开放、流动、联合、竞争”运行机

制的推动下，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组织开展

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、聚集和培养优秀环保科技

人才、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和创新平台，为

我部解决生态环境工作中的重大科技问题、实现科学决策提

供了技术支持。当前，随着生态环境相关工作的发展，特别

是近年来国家对生态环境工作重视程度的显著提高，生态环

境工作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

目标。2018年，我部印发的《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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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环规财

〔2018〕86号）要求，加强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中心、科

学观测研究站、环保智库等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平台建设；

《生态环境部关于落实深化科技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

评估改革的实施办法》（环办科财〔2018〕35号）明确要求，

加强对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全过程管理，形成

有效的建设、运行、监督和动态调整与退出机制，不断提高

生态环境科研平台的运行效率和社会效益；《关于促进生态

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科财函〔2018〕175号）

明确提出，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、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

和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应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工

作机制，围绕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，积极推动

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。2019年，我部印发的《关于深化生态

环境科技体制改革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实施意见》（环科财

〔2019〕109号）提出，给予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等部

级科技创新平台稳定的运行维护支持，促进优势学科领域实

现国际上的并跑领跑。强化部级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与绩效评

估工作，对成绩突出的在科研项目立项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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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仪器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建设资金奖励。因此，

加强对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全过程管理，给予稳定的运

行维护支持，形成完善的建设、运行、监督和动态调整与退

出机制，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，是当前国家及生态

环境部的管理要求。

2018年，我司对建成运行 3年以上的 24个重点实验室

开展评估工作中发现，重点实验室在为部中心工作提供支撑、

依托单位对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、科技成果有效转移转化、

人才队伍建设、相关工作宣传力度等方面仍有待加强。其中

两个被评定为较差的重点实验室，存在依托单位支持不足、

科学研究水平不高、贡献较小、人才培养较弱、难以为部重

点工作提供支撑的突出问题，被我部纳入整改范围。

二、修订必要性

我部 2004 年正式发布了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

理办法》（环发〔2004〕138号），同期废止了 1996年 1月发

布的《关于建立国家环境保护局重点实验室的通知》（环科

〔1996〕079号），主要提出了重点实验室管理的主要任务、

申报条件，规范了报批程序、运行与管理要求等。在此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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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我部于 2011年发布了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年度

报告与评估工作方案》，主要明确了年度报告和开展评估等

要求，以便及时掌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情况，考核评估

工作绩效。2012 年 12月，我部发布了《关于加强国家环境

保护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发〔2012〕145号），

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总体要求，确定了全

过程管理和评估工作要求等。

针对生态环境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发现

的问题，现行的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在规

范、促进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：创建

工作流程相对复杂，对部重点工作支撑要求不够，对依托单

位的职责模糊，建设质控和人员聘任等要求不足，评估考核

淡化、缺乏退出机制。后续发布的文件提出了实施全过程管

理、建立退出机制的相关要求，但具体操作性不强，缺乏激

励政策。

因此，需对 2004 年发布的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

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细化评估考核和退出机制的具体要求，

简化创建工作流程，强化重点实验室主动支撑服务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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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重点任务的要求，补充成果转化应用、依托单位支持等

方面的具体要求，并按照近年出台的《关于促进生态环境科

技成果转化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

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

系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要求补充相关激励措施。

三、修订依据

1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8号）

2、《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科发基〔2018〕64号）

3、《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动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环规财〔2018〕86号）

4、《关于促进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的指导意见》（环

科财函〔2018〕175号）；

5、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 激发科技创新活

力的实施意见》（环科财〔2019〕109号）；

6、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20〕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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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重点围绕提高重点实验室对部系统的技术支

撑，强化重点实验室规范管理和运行支持，明确各相关单位

职责，增强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考核，建立优胜劣汰机制等几

个重要方面进行完善和修订。

具体内容包括：第一，结合当前生态环境工作要求，补

充实验室建设的主要目的和任务，强化主动服务部重点工作

的要求。第二，规范申报和建设流程，并适当简化。补充重

点实验室申报条件，强化了依托单位的支持，简化了工作程

序和申报材料，明确了建设计划调整、延期验收等情况的相

应措施。第三，完善与规范运行管理要求。细化了实验室主

任、学术委员会聘任流程、任职与换届要求等，新增了涉及

人才、经费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保护、科普和保密等

日常运行管理的内容。第四，新增了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、

定期评估和退出制度，提出对日常管理和绩效评估表现突出

的重点实验室进行表彰、免予考核和奖励等鼓励措施，对存

在问题的重点实验室进行约谈、整改和撤销命名等惩罚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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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修订过程

1、2019年初启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；

2、2019年 4月完成相关部委相关资料调研，部分重点

实验室座谈等工作；

3、2019年 7月完成初稿编制，8月邀请部直属科研单

位、十余个重点实验室及依托单位代表进行讨论；

4、2019年 12月进行专家咨询和修改；

5、2020年 3-6月完成征求意见并进一步修改。

六、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

2020年 3月-4月，我司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

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修订说明，征求部直属单位和

已命名 39家重点实验室及其依托单位意见。

征求意见期内共收到直属单位及重点实验室共计 11家

单位的回复意见文件（其余视为无意见），其中有具体修改

意见的共 6家单位 23条意见。我司对这 6家单位提出的 23

条意见进行了梳理和汇总，对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进行分析，

并在文件中进行修改和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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